投标供应商须知前附表
	序号
	内  容

	1
	项目名称：六安市特殊教育学校绿化移植项目

	2
	采购人：六安市特殊教育学校

	3
	（1）投标文件应装订、密封；一份正本，两份副本。
主要包括：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投标分项报价表等，原件或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投标报价：本次采购施工的现场勘察、施工方案、运输及包装、安装、竣工验收、税金、评标评审等所有安装施工到位的费用均应包含在报价中，即指从供应商到指定地点维修施工并验收合格的全部费用。
（3）工期：10个日历天。
（4）质量：合格
（5）付款方式：货到安装完成并验收合格付合同价款的97%，余款保质期满后付清（无息），质保期贰年。

（6）供应商应自行认真对现场进行踏勘，对建设场地的地理位置、施工现场情况和影响施工的因素以及困难条件进行周密的察勘和研究，做出自己的判断结论和估价，报价时要充分考虑上述因素。中标后签订合同时和实施过程中，供应商不得以不完全了解现场情况为由，提出任何形式的增加酬金或索赔的要求。考察现场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4
	投标保证金的递交和退还方式
保证金数额：1500元  
投标保证金须在 2021年 3月 12日16时分开标前现场提交。投标供应商未按上述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的，其响应性文件作废标处理。


	5
	本项目最高限价为人民币7.5万元，凡投标报价大于或等于最高限价为无效报价，不得确定为成交人及备选单位。


